
   公路与市

   政道路的

   区别

1.1 概  述

公路是指经交通运输主管部门验收认定的城间、城乡间、乡间能行驶汽车的公共道路。
公路工程是以公路为对象进行的规划、设计、施工、养护与管理工作的全过程及其工程实体

的总称。公路的规模有大有小,为了便于区分,我国对公路进行等级划分,根据划分角度不

同,主要有以下两种划分方式。
(1)

 

功能型等级是主要按交通量划分的,根据公路的使用任务、功能和流量进行划分,
我国将公路划分为高速公路、一级公路、二级公路、三级公路、四级公路共五个等级。其中,
高速公路和一级公路为高等级公路,二级公路居中,三、四级公路为低等级公路。

(2)
 

按行政级别型等级划分,公路分为国道、省道、县道和乡道。

1.1.1 公路与市政道路的区别

除了公路外,市政工程也是以汽车和行人通行的工程设施。市政工程是指市政设施建

设工程,一般是指在城市区、镇(乡)规划建设范围内设置的,基于政府的责任和义务,为居民

提供有偿或无偿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各种建筑物、构筑物、设备等。虽然公路和市政道路工程

都包含路基、路面、桥梁、隧道等工程,但两者依然有诸多差异。

  本课程

   相关规范

首先,等级划分不同,市政道路划分为快速路、主干道、次干路、支路、立体交叉工程。其

次,各自的管理者不同,公路的管理者是交通行政部门,市政工程的管理者是城市建设行政

部门,管理者不同,各自的项目资金来源不同,对应的预算编制规范也不同,比如公路工程预

算主要采用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编著的《公路工程标准施工招标文件———工程量

清单计量规则》和《公路工程预算定额》,属于全国定额,而市政工程预算定额则一般是由地

方城乡建设委员会编著的《工程量计算规则》和《市政工程计价定额》,属于地区定额。最后,
它们的服务功能不同,公路服务的对象主要是车,主要强调驾乘感受、行驶安全、舒适,而市

政道路服务的对象是人和车,强调通畅、可达性,包括周边建设,如地下管网、人行道、广场、
绿化等,除了交通外,还有人文关怀。

   公路中涉

   及的造价

1.1.2 公路工程的全寿命周期

我国于21世纪初提出运用全寿命周期理念进行公路设计,将整个公路项目阶段划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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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阶段、设计阶段、招投标阶段、施工阶段、竣工及交付阶段以及使用和养护阶段,各个阶

段所做工程内容不同,对应的造价内容也会有较大差异。决策阶段做的是投资估算,用的是

《公路工程估算指标》(JTG/T
 

3821—2018);设计阶段包含初步设计概算、修正概算和施工

图预算,用的是《公路工程概算定额》(JTG/T
 

3831—2018)和《公路工程预算定额》(JTG/T
 

3832—2018)(以下简称《预算定额》);招投标阶段包含清单编制及清单报价编制,清单报价

执行市场价,编制报价时,可参考使用《预算定额》;使用和养护阶段用的是《公路隧道养护工

程预算定额》(JTG/T
 

M72-01—2017)、《公路桥梁养护工程预算定额》(JTG/T
 

5612—2020)
以及各省(区、市)的养护预算定额。

在做项目造价时,应根据项目所处生命周期的阶段选择对应的定额标准,然后进行对应

的组价。其中,在整个项目中,《预算定额》的内容划分最细,涵盖范围最广,全寿命周期中占

用时间最长,应用最广。因此,本书重点讲解《预算定额》的使用方法和技巧,并对项目进行

招投标清单组价编制。

1.2 公路工程概算预算编制办法

1.2.1 编制方法

编制办法

讲解

  《公路工程建设项目概算预算编制办法》(JTG
 

3830—2018)(以下简称《编制办法》)由
交通运输部编写,适用于编制新建、改(扩)建的公路工程建设项目的概算和预算,作为公路

工程行业标准,与《公路工程概算定额》(JTG/T
 

3831—2018)、《预算定额》《公路工程机械台

班费用定额》(JTG/T
 

3833—2018)等规范配套使用。《编制办法》有着提纲挈领的作用,编
制清单时,必须根据《编制办法》的相关要求进行费用的计算。

概预算的费用组成如图1-1所示。

1.2.2 建筑安装工程费

建筑安装工程费包括直接费、设备购置费、措施费、企业管理费、规费、利润、税金和专项

费用。建筑安装工程费除专项费用外,其他均按“价税分离”计价规则计算,即各项费用均以

不含增值税可抵扣进项税额的价格(费率)进行计算,具体要素价格适用增值税税率执行财

税部门的相关规定。定额建筑安装工程费包括定额直接费、定额设备购置费的40%、措施

费、企业管理费、规费、利润、税金和专项费用,定额直接费包括定额人工费、定额材料费、定
额施工机械使用费。为了满足公路施工单位组织施工生产的需要,不同工程取费标准是不

同的,《编制办法》中将工程类别进行如下划分,以方便组价时提供准确的费率。
(1)

 

土方:指人工及机械施工的土方工程、路基掺灰、路基换填及台背回填。
(2)

 

石方:指人工及机械施工的石方工程。
(3)

 

运输:指用汽车、拖拉机、机动翻斗车和船舶等器械运送土石方、路面基层和面层混

合料、水泥混凝土及预制构件和绿化苗木等物料的过程。
(4)

 

路面:指路面所有结构层工程、路面附属工程、便道以及特殊路基处理工程(不含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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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概预算的费用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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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路基处理中的圬工构造物)。
(5)

 

隧道:指隧道土建工程(不含隧道的钢材及钢结构)。
(6)

 

构造物Ⅰ:指砍树挖根、拆除工程、排水、防护、特殊路基处理中的圬工构造物、涵
洞、交通安全设施、拌和站(楼)安拆工程、便桥、便涵、临时电力和电信设施、临时轨道、临时

码头、绿化工程等工程。
(7)

 

构造物Ⅱ:指小桥、中桥、大桥、特大桥工程。
(8)

 

构造物Ⅲ:指商品水泥混凝土的浇筑、商品沥青混合料和各类商品稳定土混合料的

铺筑、外购混凝土构件、设备安装工程等。
(9)

 

技术复杂大桥:指钢管拱桥、斜拉桥、悬索桥、单孔跨径在120m以上(含120m)和
基础水深在10m以上(含10m)的大桥主桥部分的基础、下部和上部工程(不含桥梁的钢材

及钢结构)。
(10)

 

钢材及钢结构:指所有工程的钢材及钢结构等工程。
下面介绍建筑安装工程费的相关内容。

1.直接费

直接费

  直接费是指施工过程中耗费的构成工程实体和有助于工程形成的各项费用,包括人工

费、材料费、施工机械使用费。

1)
 

人工费

人工费是指列入概算、预算定额的直接从事建筑安装工程施工的生产工人开支的各项

费用,包括计时工资或计件工资、津贴、补贴、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
人工费以概算、预算定额人工工日数乘以综合工日单价计算。
人工费标准按照本地区公路建设项目的人工工资统计情况以及公路建设劳务市场情况

进行综合分析、确定人工工日单价。人工工日单价由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制定、发布,并
适时进行动态调整。人工工日单价仅作为编制概算、预算的依据,不作为施工企业实发工资

的依据。公路概(预)算定额人工为综合工日单价,不区分工种,即公路建设所有用工(如小

工、混凝土工、钢筋工、木工、起重工、张拉工、隧道掌子面开挖工、交通工程安装工、施工机械

工等)都采用同一综合工日单价。综合工日单价已包括由个人缴纳的社会保险费中的养老

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医疗保险费(生育保险除外)和住房公积金。

2)
 

材料费

材料费是指施工过程中耗用的构成工程实体的原材料、辅助材料、构配件、零件、半成品

或成品等,按工程所在地的材料价格计算的费用。
材料预算价格由材料原价、运杂费、场外运输损耗、采购及保管费组成。

材料预算价格=(材料原价+运杂费)×(1+场外运输损耗率)×(1+采购及保管费率)

-包装品回收价值 (1-1)

(1)
 

各种材料原价按下列规定计算。
外购材料:外购材料价格参照本行政区域内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发布的价格和按调查的

市场价格进行综合取定。
自采材料:自采的砂、石、黏土等,按定额中开采单价加辅助生产间接费和矿产资源税

(如有)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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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运杂费是指材料自供应地点至工地仓库(施工地点存放材料的地方)的费用,包括装

卸费、运费,如果发生,还应计算囤存费及其他杂费(如过磅、标签、支撑加固、路桥通行等费用)。
通过铁路、水路和公路运输的材料,应按调查的市场运价计算运费。
当一种材料有两个以上的供应点时,应根据不同的运距、运量、运价采用加权平均的方

法计算运费。由于概算、预算定额中已考虑了工地运输便道的特点,以及定额中已计入了

“工地小搬运”的费用,因此汽车运输平均运距中不得乘调整系数,也不得在工地仓库或堆料

场之外再加场内运距或二次倒运的运距。
对于有容器或包装的材料及长大轻浮材料,应按规定的毛质量计算。桶装沥青、汽油、

柴油按每吨摊销一个旧汽油桶计算包装费(不计回收)。
(3)

 

采购及保管费。材料采购及保管费是指在组织采购、保管过程中,所需的各项费用

及工地仓库的材料储存损耗。它是以材料的原价加运杂费及场外运输损耗的合计数为基

数,乘以采购及保管费费率计算。
钢材的采购及保管费费率为0.75%,燃料、爆破材料为3.26%,其余材料为2.06%。

商品水泥混凝土、沥青混合料和各类稳定土混合料、外购的构件、成品及半成品的预算价格

计算方法与材料相同。商品水泥混凝土、沥青混合料和各类稳定土混合料不计采购及保管

费,外购的构件、成品及半成品的采购及保管费费率为0.42%。

3)
 

施工机械使用费

施工机械使用费是指列入概算、预算定额的工程机械和工程仪器仪表台班数量,按相应

的施工机械台班费用定额计算的费用等。
(1)

 

工程机械使用费。机械台班预算价格应按现行《公路工程机械台班费用定额》
(JTG/T

 

3833—2018)计算,机械台班单价由不变费用和可变费用组成。其中,不变费用包

括折旧费、检修费、维护费、安拆辅助费等;可变费用包括机上人员人工费、动力燃料费、车船

税。可变费用中的人工工日数及动力燃料消耗量,应以机械台班费用定额中的数值为准。
台班人工费工日单价同生产工人人工费单价。动力燃料费用则按材料费的计算规定计算。

(2)
 

工程仪器仪表使用费。是指机电工程施工作业所发生的仪器仪表使用费,以施工

仪器仪表台班耗用量乘以施工仪器仪表台班单价计算。
工程仪器仪表台班预算价格应按现行《公路工程机械台班费用定额》(JTG/T

 

3833—

2018)计算。台班人工费工日单价同生产工人人工费单价。动力燃料费用则按材料费的计

算规定计算。
当工程用电为自行发电时,电动机械每度(kW·h)电的单价可由下述公式计算:

A=0.15K/N (1-2)

式中:A———每度(kW·h)电单价,元;

K———发电机组的台班单价,元;

N———发电机组的总功率,kW。

2.设备购置费

设备购置费是指为满足公路初期运营、管理需要购置的构成固定资产标准的设备和虽

低于固定资产标准但属于设计明确列入设备清单的设备的费用,包括渡口设备,隧道照明、
消防、通风的动力设备,公路收费、监控、通信、路网运行监测、供配电及照明设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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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措施费

措施费包括冬季施工增加费、雨季施工增加费、夜间施工增加费、特殊地区施工增加费、
行车干扰施工增加费、施工辅助费和工地转移费。

措施费
(1)

 

冬季施工增加费是指按照公路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所规定的冬季施工要求,为保

证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所需采取的防寒保温设施,以及因工效降低和机械作业效率降低及

技术操作过程的改变等所增加的有关费用。

①
 

冬季施工增加费的内容包括因冬季施工所需增加的一切人工、机械与材料的支出;施
工机械所需修建的暖棚(包括拆、移),增加其他保温设备购置费用;因施工组织设计确定,须增

加的一切保温、加温等有关支出;清除工作地点的冰雪等与冬季施工有关的其他各项费用。

②
 

全国冬季施工气温区划分表见《编制办法》中“附录D 全国冬季施工气温区划分

表”,本书附录A有节选。

③
 

冬季施工增加费的计算方法是根据各类工程的特点,规定各气温区的取费标准。为

了简化计算手续,采用全年平均摊销的方法,即不论是否在冬季施工,均按规定的取费标准

计取冬季施工增加费。

④
 

当一条路线穿过两个以上的气温区时,可分段计算或按各区的工程量比例求得全线

的平均增加率,计算冬季施工增加费。

⑤
 

冬季施工增加费以各类工程的定额人工费和定额施工机械使用费之和为基数,按工

程所在地的气温区选用表1-1所列的费率计算。

表1-1 冬季施工增加费费率表 单位:%  

工程类别

冬季期平均温度/℃

-1以上 -4~-1 -7~-4 -10~-7 -14~-10-14以下

冬一区 冬二区

Ⅰ Ⅱ Ⅰ Ⅱ
冬三区 冬四区 冬五区 冬六区

准

一

区

准

二

区

土方 0.835 1.301 1.800 2.270 4.288 6.094 9.140 13.720 — —

石方 0.164 0.266 0.368 0.429 0.859 1.248 1.861 2.801 — —

运输 0.166 0.25 0.354 0.437 0.832 1.165 1.748 2.643 — —

路面 0.566 0.842 1.181 1.371 2.449 3.273 4.909 7.364 0.073 0.198

隧道 0.203 0.385 0.548 0.710 1.175 1.52 2.269 3.425 — —

构造物Ⅰ 0.652 0.940 1.265 1.438 2.607 3.527 5.291 7.936 0.115 0.288

构造物Ⅱ 0.868 1.240 1.675 1.902 3.452 4.693 7.028 10.542 0.165 0.393

构造物Ⅲ 1.616 2.296 3.114 3.523 6.403 8.680 13.020 19.520 0.292 0.721

技术复

杂大桥
1.019 1.444 1.975 2.230 4.057 5.479 8.219 12.338 0.170 0.446

钢材及

钢结构
0.04 0.101 0.141 0.181 0.301 0.381 0.581 0.861 — —

注:绿化工程不计冬季施工增加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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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气温区的划分,根据气象部门提供的满15年的气温资料确定的。从每年秋冬第

一次连续5d出现室外日平均温度在5℃以下、日最低温度在-3℃以下的第一天算起,至
第二年春夏最后一次连续5d出现同样温度的最末一天为冬季期,冬季期内平均气温在

-1℃以上者为冬一区,-4~-1℃者为冬二区,-7~-4℃者为冬三区,-10~-7℃者

为冬四区,-14~-10℃者为冬五区,-14℃以下者为冬六区。冬一区内平均气温低于

0℃的连续天数在70d以内的为Ⅰ副区,70d以上的为Ⅱ副区;冬二区内平均气温低于0℃
的连续天数在100d以内的为Ⅰ副区,100d以上的为Ⅱ副区。气温高于冬一区,但砖石混

凝土工程施工须采取一定措施的地区为准冬季区。准冬季区分两个副区,简称准一区和

准二区。凡一年内日最低气温在0℃以下的天数多于20d的,日平均气温在0℃以下的天

数少于15d的为准一区,多于15d的为准二区。若当地气温资料与《编制办法》附录D中

划定的冬季气温区划分有较大出入时,可按当地气温资料及上述划分标准确定工程所在地

的冬季气温区。
(2)

 

雨季施工增加费是指在雨季期间施工时,为保证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所需采取的

防雨、排水、防潮和防护措施,以及因工效降低、机械作业率降低和技术操作过程的改变等所

需增加的有关费用。

①
 

雨季施工增加费的内容包括因雨季施工所需增加的费用的支出,包括工作效率的降

低及易被雨水冲毁的工程所增加的清理坍塌基坑和堵塞排水沟、填补路基边坡冲沟等工程

内容;路基土方工程的开挖和运输,因雨季施工(非土壤中水影响)而引起的粘附工具、降低

工效所增加的费用;因疏导雨水必须采取的挖临时排水沟以及防止基坑坍塌所需的支撑、挡
板等防护措施费用;材料因受潮、受湿的耗损费用;增加防雨、防潮设备的费用;因河水高涨

致使工作困难等其他有关雨季施工所需增加的费用。

②
 

全国雨季施工雨量区及雨季期划分表见《编制办法》中“附录E 全国雨季施工雨量

区及雨季期划分表”,本书附录B有节选。

③
 

雨季施工增加费的计算方法,是将全国划分为若干雨量区和雨季期,并根据各类工

程的特点规定各雨量区和雨季期的取费标准。为了简化计算手续,采用全年平均摊销的方

法,即不论是否在雨季施工,均按规定的取费标准计取雨季施工增加费。

④
 

当一条路线通过不同的雨量区、经历不同的雨季期时,应分别计算雨季施工增加费,
或按工程量比例求得平均的增加率,计算全线雨季施工增加费。

⑤
 

雨季施工增加费以各类工程的定额人工费和定额施工机械使用费之和为基数,按工

程所在地的雨量区、雨季期选用表1-2所列的费率计算。
雨量区和雨季期的划分,应根据气象部门提供的满15年的降雨资料确定。凡月平均降

雨天数在10d以上,月平均日降雨量在3.5~5.0mm 之间者为Ⅰ区,月平均日降雨量在

5mm以上者为Ⅱ区。若当地气象资料与《编制办法》附录E所划定的雨量区及雨季期出入

较大时,可按当地气象资料及上述划分标准确定工程所在地的雨量区及雨季期。
(3)

 

夜间施工增加费是指根据设计、施工技术规范和合理的施工组织要求,必须在夜间

施工或必须昼夜连续施工而发生的夜班补助费,夜间施工降效、施工照明设备摊销及照明用

电等费用。夜间施工增加费以夜间施工工程项目的定额人工费与定额施工机械使用费之和

为基数,按表1-3所列的费率计算。



8    

表
1-
2
 
雨
季
施
工
增
加
费
费
率
表

单
位
: %
 
 

工
程

类
别

雨
季

期
( 月

数
)

1
1.
5

2
2.
5

3
3.
5

4
4.
5

5
6

7
8

雨
量

区

Ⅰ
Ⅰ

Ⅰ
Ⅱ

Ⅰ
Ⅱ

Ⅰ
Ⅱ

Ⅰ
Ⅱ

Ⅰ
Ⅱ

Ⅰ
Ⅱ

Ⅰ
Ⅱ

Ⅰ
Ⅱ

Ⅱ
Ⅱ

土
方

0.
14
0
0.
17
5
0.
24
5
0.
38
5
0.
31
5
0.
45
5
0.
38
5
0.
52
5
0.
45
5
0.
59
5
0.
52
5
0.
7

0.
59
5
0.
80
5
0.
66
5
0.
93
9
0.
76
4
1.
11
4
1.
28
9
1.
49
9

石
方

0.
10
5
0.
14
0
0.
21
2
0.
34
9
0.
28
0
0.
42
0
0.
34
9
0.
49
1
0.
41
8
0.
56
3
0.
48
7
0.
66
7
0.
55
5
0.
77
2
0.
62
6
0.
87
6
0.
70
1
1.
01
8
1.
19
4
1.
37
3

运
输

0.
14
2
0.
17
8
0.
24
9
0.
39
1
0.
32
0
0.
46
2
0.
39
1
0.
56
8
0.
46
2
0.
67
5
0.
53
3
0.
78
1
0.
60
4
0.
88
8
0.
67
5
0.
95
9
0.
78
1
1.
13
6
1.
31
4
1.
52
7

路
面

0.
11
5
0.
15
3
0.
23
0
0.
36
6
0.
30
6
0.
48
0
0.
36
6
0.
55
7
0.
42
5
0.
63
4
0.
50
1
0.
71

0.
57
8
0.
82
5
0.
65
4
0.
94
0
0.
74
9
1.
09
3
1.
26
7
1.
45
9

隧
道

—
—

—
—

—
—

—
—

—
—

—
—

—
—

—
—

—
—

—
—

构
造

物
Ⅰ

0.
09
8
0.
13
1
0.
16
4
0.
26
2
0.
19
6
0.
29
5
0.
22
9
0.
36
0
0.
26
2
0.
42
6
0.
32
7
0.
49
1
0.
39
3
0.
55
7
0.
45
8
0.
62
2
0.
52
4
0.
75
3
0.
88
4
1.
01
5

构
造

物
Ⅱ

0.
10
6
0.
14
1
0.
17
7
0.
28
2
0.
24
7
0.
35
3
0.
28
2
0.
42
4
0.
31
8
0.
49
4
0.
38
8
0.
56
5
0.
45
9
0.
63
6
0.
53
0
0.
74
2
0.
60
0
0.
88
3
1.
05
9
1.
20
1

构
造

物
Ⅲ

0.
20
0
0.
26
6
0.
36
6
0.
56
5
0.
46
6
0.
69
9
0.
56
5
0.
83
2
0.
66
5
0.
99
8
0.
76
5
1.
16
4
0.
89
8
1.
33
1
1.
03
1
1.
49
7
1.
16
4
1.
73
0
1.
99
6
2.
29
5

技
术

复
杂

大
桥
0.
10
9
0.
18
1
0.
25
4
0.
36
3
0.
29
0
0.
43
5
0.
36
3
0.
50
8
0.
43
5
0.
58
0
0.
50
8
0.
68
9
0.
58
0
0.
79
8
0.
65
3
0.
90
7
0.
72
5
1.
05
2
1.
23
3
1.
41
4

钢
材

及
钢

结
构

—
—

—
—

—
—

—
—

—
—

—
—

—
—

—
—

—
—

—
—

注
: 室

内
和

隧
道

内
工

程
及

设
备

安
装

工
程

不
计

雨
季

施
工

增
加

费
。



9    

表1-3 夜间施工增加费费率表 单位:%  

工程类别 费 率 工程类别 费 率

 构造物Ⅱ 0.903 技术复杂大桥 0.928

 构造物Ⅲ 1.702 钢材及钢结构 0.874

注:设备安装工程及金属标志牌、防撞钢护栏、防眩板(网)、隔离栅、防护网等不计夜间施工增加费。

(4)
 

特殊地区施工增加费包括高原地区施工增加费、风沙地区施工增加费和沿海地区

施工增加费三项。

①
 

高原地区施工增加费是指在海拔2000m以上地区施工,由于受气候、气压的影响,
致使人工、机械效率降低而增加的费用。

当一条路线通过两个以上(含两个)不同的海拔分区时,应分别计算高原地区施工增加

费,或按工程量比例求得平均的增加率,计算全线高原地区施工增加费。
高原地区施工增加费以各类工程的定额人工费与定额施工机械使用费之和为基数,乘

以相应的费率计算。

②
 

风沙地区施工增加费是指在内蒙古及西北地区的非固定沙漠地区施工时,由于受风

沙影响,按照施工及验收规范的要求,为保证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而增加的有关费用。内容

包括防风、防沙及气候影响的措施费,人工、机械效率降低增加的费用,以及积沙、风蚀的清

理修复等费用。全国风沙地区公路施工区划分见《编制办法》中附录F 全国风沙地区公路

施工区划分表。
当一条路线穿过两个以上不同风沙区时,按路线长度经过不同的风沙区加权计算项目

全线风沙地区施工增加费。
风沙地区施工增加费以各类工程的定额人工费和定额施工机械使用费之和为基数,乘

以相应的费率计算。

③
 

沿海地区施工增加费是指工程项目在沿海地区施工受海风、海浪和潮汐的影响,致
使人工、机械效率降低等所需增加的费用。本项费用由沿海各省(市、区)的省级交通运输主

管部门制定具体的适用范围(地区)。沿海地区施工增加费以各类工程的定额人工费和定额

施工机械使用费之和为基数,乘以相应的费率计算。
(5)

 

行车干扰施工增加费是指由于边施工边维持通车,受行车干扰的影响,致使人工、
机械效率降低而增加的费用。该费用以受行车影响部分的工程项目的定额人工费和定额施

工机械使用费之和为基数,按表1-4所列的费率计算。

表1-4 行车干扰增加费费率表 单位:%  

工程类别
施工期间平均每昼夜双向行车次数(机动车、非机动车合计)

51~100101~500 501~1000 1001~2000 2001~3000 3001~4000 4001~5000 5000以上

土方 1.499 2.343 3.194 4.118 4.775 5.314 5.885 6.468

石方 1.279 1.881 2.618 3.479 4.035 4.492 4.973 5.462

运输 1.451 2.230 3.041 4.001 4.641 5.164 5.719 6.285

路面 1.390 2.098 2.802 3.487 4.046 4.496 4.987 5.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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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工程类别
施工期间平均每昼夜双向行车次数(机动车、非机动车合计)

51~100101~500 501~1000 1001~2000 2001~3000 3001~4000 4001~5000 5000以上

隧道 — — — — — — — —

构造物
 

Ⅰ 0.924 1.386 1.858 2.320 2.693 2.988 3.313 3.647

构造物
 

Ⅱ 1.007 1.516 2.014 2.512 2.915 3.244 3.593 3.943

构造物
 

Ⅲ 0.948 1.417 1.896 2.365 2.745 3.044 3.373 3.713

技术复

杂大桥
— — — — — — — —

钢材及

钢结构
— — — — — — — —

注:对于新建工程、中断交通进行封闭施工,或为保证交通正常通行而修建保通便道的改(扩)建工程,不计行车干扰

增加费。

(6)
 

施工辅助费包括生产工具用具使用费、检验试验费和工程定位复测、工程点交、场
地清理等费用。施工辅助费以各类工程的定额直接费为基数,按表1-5所列的费率计算。

表1-5 施工辅助费费率表 单位:%  

工程类别 费 率 工程类别 费 率

土方 0.521 构造物Ⅰ  1.201

石方 0.470 构造物Ⅱ  1.537

运输 0.154 构造物Ⅲ  2.729

路面 0.818 技术复杂大桥 1.677

隧道 1.195 钢材及钢结构 0.564

①
 

生产工具用具使用费是指施工所需不属于固定资产的生产工具、检验和试验用具及

仪器、仪表等的购置、摊销和维修费,以及支付给生产工人自备工具的补贴费。

②
 

检验试验费是指施工企业对建筑材料、构件和建筑安装工程进行一般鉴定、检查所

发生的费用,包括自设试验室进行试验所耗用的材料和化学药品的费用,以及技术革新和研

究试验费,不包括新结构、新材料的试验费和建设单位要求对具有出厂合格证明的材料进行

检验、对构件破坏性试验及其他特殊要求检验的费用。

③
 

高填方和软基沉降监测、高边坡稳定监测、桥梁施工监测、隧道施工监控量测、超前

地质预报等施工监控费含在施工辅助费中,不得另行计算。
(7)

 

工地转移费是指施工企业迁至新工地的搬迁费用。

①
 

工地转移费内容包括施工单位职工及随职工迁移的家属向新工地转移的车费、家具

行李运费、途中住宿费、行程补助费、杂费等;公物、工具、施工设备器材、施工机械的运杂费,
以及外租机械的往返费及施工机械、设备、公物、工具的转移费等;非固定工人进退场的

费用。


